《乐安镇2025年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实施方案》政策解读

一、制定的必要性

1.贯彻国家生态战略的需要。中央、省、市、县各级高度重视农业可持续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，近年来持续推动秸秆资源化利用。制定本方案是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及省市县关于秸秆综合利用工作部署的具体行动，对提高秸秆综合利用水平、规范秸秆焚烧具有重要现实意义。

2.提升资源利用效率的需求。我镇作为农业大镇，每年产生相当数量的农作物秸秆，通过制定专项方案，可系统规划秸秆资源利用，明确“五化”（肥料化、饲料化、能源化、基料化、原料化）利用路径，将秸秆从“生态包袱”转化为“绿色财富”，实现资源高效集约利用。

二、制定依据

本方案制定主要依据以下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：

国家法律法规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等法律法规，为秸秆综合利用提供了法律依据。

省级政策文件：《湖南省秸秆综合利用若干规定》、《湖南省关于支持秸秆综合利用的若干措施（2025—2027年）》（湘政办发〔2025〕19号）

市级政策文件：《益阳市2025年支持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益政办发〔2025〕7号）

县级政策文件：《安化县2025年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安政办发〔2025〕9号） 

三、制定过程

前期调研阶段：组织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、生态环境办专门力量，对全镇农作物种植结构、秸秆资源分布、利用现状进行了全面摸底。通过实地考察、数据收集和座谈交流等方式，准确掌握了秸秆产生的种类、数量、季节分布以及现有利用模式和潜力。

政策研究阶段：认真研究国家、省、市关于秸秆综合利用的最新政策文件，借鉴先进经验和成功做法，确保方案既符合上级要求，又切合本镇实际。

草案起草阶段：在调研和研究基础上，结合本镇实际，草拟《实施方案》初稿，明确了指导思想、目标任务、利用方式、工作措施、扶持政策、工作要求。

征求意见阶段：将《实施方案》征求意见稿发送至各村（社区）、镇直相关部门及部分种植大户、合作社征求意见，对方案进行了修改完善。

合法性审查阶段：方案经镇法制机构进行了合法性审查，确保内容符合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，程序规范合法。

四、主要内容
（一）明确工作目标

2025年，通过秸秆打捆离田、粉碎还田、深翻耕还田、绿肥还田等多元化路径，确保全镇秸秆综合利用率达93%，离田率达35%；建设1个培肥展示区（100 ㎡），集中展示秸秆还田培肥技术，辐射带动周边农户规范开展秸秆利用。
（二）确定重点任务

结合不同作物特性和区域实际，推行“分类施策、多元利用” 模式。主要采取以下几种秸秆利用方式：

1.早稻秸秆。由农户自主粉碎还田、灌水翻耕。

2.中、晚稻秸秆。以低茬收割粉碎还田(低茬收割留茬高度在15厘米以内)和打捆离田利用为主，稻虾(鱼)共作全量还田、深翻耕、绿肥等利用为辅。

3.油菜秸秆。以粉碎还田为主，转运收集为辅。对房前屋后、沟港河堤等不便机收区域的秸秆，由村集体经济组织转运至秸 秆“五化”利用主体。

4.其他农作物秸秆。玉米、大豆、花生、棉花等其他农作物秸秆，采取粉碎还田与饲料化(玉米青贮加工)、能源化(压块 燃料、打捆直燃)、肥料化(制作有机肥)、基料化(种植食用 菌)、原料化等多元化利用相结合的模式，实现资源高效转化。

（三）制定扶持政策

方案明确了多项扶持措施，主要包括：

1.支持还田离田作业。鼓励对稻谷秸秆采取低茬收割打捆离田方式开展还田离田作业，其中，对秸秆(不含早稻)采取收割打捆离田方式的，每亩补贴18元；对中、晚稻秸秆采取低茬收割粉碎还田方式的，每亩补贴35元。补贴面积以北斗数据和县农业农村局现场核实为准。

2.支持设备购置与转化应用。提升打捆装置专利技术转化应用水平。对新购置秸秆还田、离田相关设备，具体补贴标准按照县级相关文件落实。

3.支持收储体系建设。鼓励有条件的村加大对废弃、闲置场地的利用，依托农机合作社、种植大户、养殖大户等农业经营主体建立秸秆收储中心和网点，具体补贴标准按照县级相关文件落实。

4.支持秸秆综合利用市场主体建设。鼓励市场主体建设秸秆综合利用厂房和购置生产设备，具体补贴标准按照县级相关文件落实。


